律师事务所法律援助、公益法律服务及其他公益活动采集表1 / 6

	采 集 内 容 栏
	数据填报栏

	1、 律师事务所基本情况
	

	1.名称
	
	

	2.所在地（具体到市、县）
	
	

	3.性质
	A合伙 B国办 C 个人（请选择所的性质填在右栏）
	

	4.分所数量
	
	

	5.总人数/中共党员数
	
	

	6.合伙人人数
	
	

	7.女律师人数
	
	

	二、参政议政情况
	

	8.人大代表
（请注明姓名、任期、所在单位）
	省级
	

	
	地市级
	

	
	县级
	

	9.政协委员
（请注明姓名、任期、所在单位）
	省级
	

	
	地市级
	

	
	县级
	

	10.中共党代表
（请注明姓名、任期、所在单位）
	省级
	

	
	地市级
	

	
	县级
	

	11.民主党派代表（请注明姓名、任期、所在单位）
	省级
	

	
	地市级
	

	
	县级
	

	12.向两会提交的议案或提案情况（请逐项列举议案、提案题目及提案人）
	
	

	13.参与立法、公共政策或司法解释的起草工作（请逐项列举送交机关、题目及作者）
	
	

	14.参与立法、司法解释的论证工作（请注明立法机关、题目及作者）
	
	

	15.向有关部门提出立法或政策修改建议（请注明送交机关、题目及作者）
	
	

	16.承接的立法性研究课题（请注明委托机关、课题名称及作者）
	
	

	三、担任政府法律顾问数
	

	17.担任政府法律顾问（请注明姓名、服务单位）
	服务

级别
	省部级
	

	
	
	地市级
	

	
	
	县级
	

	
	服务类型
	咨询
	

	
	
	出具法律意见书
	

	
	
	参与重大项目研究
	

	
	
	参与重点事件研究
	

	
	
	其他
	

	18.化解社会矛盾纠纷（鼓励提供案例）
	服务
类型
	总数
	

	
	
	其中：拆迁
	

	
	
	劳动纠纷
	

	
	
	突发公共事件（食品安全、生产安全、重大交通事件、环境污染、火灾、爆炸等）
	

	
	
	其他
	

	19.参与信访


	参与形式

	陪领导接访次数
	

	
	
	直接接访次数
	

	
	
	提出工作建议数
	

	
	
	参与机制（请在右栏中选A或B）A制度性参与
B临时性参与
	

	20.参与城乡社区法律服务活动

	
	次数
	

	
	
	工作内容

	

	21.参与人民调解

	
	作为调解人

	

	
	
	作为一方代理人

	

	四、免费服务个人情况(不包括针对亲属的免费服务及预收费而没有收上来的服务)
	

	22.提供免费咨询
(提供的需为实质法律内容的咨询，普通的转介服务不计算在内)
	总数
	

	
	提供方式
	电话咨询
	

	
	
	当面咨询
	

	
	
	网络咨询
	

	
	
	其他
	

	
	总数
	

	
	服务对象
	农民工
	

	
	
	未成年人
	

	
	
	老年人、残疾人
	

	
	
	妇女
	

	
	
	其他
	

	23.接受法律援助中心（法院）指派的案件代理或辩护
(鼓励提供典型案例)
	办理案件数
	

	
	其中：刑事

	

	
	民事
	

	24.律所或律师自己决定的免费法律援助案件(鼓励提供典型案例)
	总数
	

	
	其中：农民工
	

	
	未成年人
	

	
	老年人、残疾人
	

	
	妇女
	

	
	其他
	

	25.律所或律师实质减费的公益法律服务(请按第24项分类逐件填报)
	总数
	

	
	
	

	五、配合律师协会开展的公益法律类服务总数
	

	26.参与以律师协会组织的公益法律服务活动（请注明活动名称、参与人数、服务对象、活动规模及影响）
	
	

	27.服务公益类社会组织（指免费为公益性社团、基金会、民办非企业机构提供的服务。请注明机构名称和服务情况）


	
	

	28.设立基金
	名目与数额


	

	29.资金捐助
	名目与数额

	

	30.实物捐助、场所捐助或机会捐助(请填写捐助类型及折约现金价值)


	
	

	六、其他公益类法律服务活动
	

	31.免费法律宣讲(请注明参与次数、对象及听课人数)


	
	

	32.免费培训(请注明内容、对象及受培训人数)
	
	

	33.举办和参加业务研讨(请注明参加次数、内容及是否提交论文或发言)

	
	

	34.媒体倡导(注明：媒体类别及倡导次数)


	全国性媒体
	

	
	省级媒体
	

	
	地市媒体
	

	
	县级媒体
	

	
	其它（网络）
	

	35.论文发表(指本所律师发表的论文。注明刊物名称，获奖的列明奖项)


	
	

	36.书籍出版(指本所律师撰写、参与编写出版的书籍，请分类注明书名)
	普法类
	

	
	研究类
	

	
	办案指导类
	

	
	其他
	

	七、慈善募捐总数
	

	37.指赈灾、扶贫救弱等（请列举名目与数额）

	
	

	八、诚信与自律建设
	

	38.是否建立诚信自律制度
	
	

	39.是否建立内部投诉监督机制
	
	

	40.人事管理是否依法、规范
	
	

	41.本所律师被投诉且被查证属实情况
	
	

	九、公益法律服务机构建设（指律师事务所另行申请设立的公益法律服务机构）
	

	机构名称：
	

	机构人数：    
	

	服务情况

	代理案件
	

	
	法律咨询
	

	
	法律宣讲
	

	
	
	

	十、其他
	

	42.见义勇为类(请注明受表彰及媒体报道情况。鼓励附媒体报道材料)
	
	

	43.非法律服务类志愿服务(请注明志愿服务类别、是长期或单次。鼓励提供关于志愿服务效果的材料)

	
	


注：1.设分所的由分所自行填报，总所不重复统计。

2.若本表格未列入的公益行为可另填写在报表后面。

3.若表格填写空间不够可另附纸张。

4.标题九中的“公益法律服务机构”是指经有关机关批准成立、有独立的名号、有专职律师且对外以该公益法律服务机构名义开展服务的机构。有独立公益法律服务机构的，要在统计信息统计表格上注明“公益法律服务机构”。
